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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80028

反映情况：
1.新郑市梨河镇大高庄转盘向东炎黄大道新郑市气

象站对面，有个私人小作坊渣土露天堆放，粉尘污染环
境。2.这家私人小作坊往南 150 米 107 国道处有一家养猪
场，粪便、污水直排田地，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该私人小作坊渣土露天堆放点为废石料囤放点，加

盖有防尘网，位于大高庄转盘至茨山路 200米处，负责人
为宋换敏。

2.该养猪场位于大高庄村第一村民组，107国道北侧，
大高庄村土地南侧，由大高庄村民高俊强、蔡留新租赁该
场地进行养殖，高俊强饲养肉猪 110头，蔡留新饲养肉猪
120头。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7月 1日，新郑市梨河镇、新郑市环境保护局、

新郑市畜牧局等对该举报件进行现场调查。
1.新郑市梨河镇大高庄转盘向东炎黄大道新郑市气

象站对面，有个私人小作坊渣土露天堆放，粉尘污染环境
的问题

经查，该场地有大量石料堆积，加盖有防尘网，未发现
相关生产设备。询问负责人，该处堆放的石料为茨山路修
路原路面废石，暂时堆放此处，待茨山路修好后将废石运
走。

2.这家私人小作坊往南150米 107国道处有一家养猪
场，粪便、污水直排田地，污染环境的问题

经查，该养猪场南邻107国道，北邻农户菜地，周边无
居民区。由大高庄村民高俊强、蔡留新租赁该场地进行养
殖。其中高俊强饲养肉猪 110 头，蔡留新饲养肉猪 120
头，猪场北边有三处 20立方米的粪便沉淀池。农户自行
将粪便挑入菜地进行灌溉施肥，但沉淀池建设的大小与养
殖规模不相符，存在有污水、粪便排田地现象。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2018年 7月 2日，新郑市梨河镇已将废石料全部运

走，并重新对场地进行洒水降尘，覆盖防尘网。
2.根据新郑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郑市畜禽养殖禁

养区和限养区划定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新政〔2017〕1
号）文件。新郑市畜牧局要求该养殖户停止生产，养殖户
已自行将230头肉猪卖掉。

问责情况：
无。

【二】
郑州市中原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80032

反映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锦艺濠庭小区，楼上是住户楼下

是锦艺城购物中心，广场 B 区空调风机噪声扰民，反映后
没有任何整改，2016 年商场物业做了比较简易的隔音设
施，至今没有任何改进。投诉人要求中原区执法局派遣一
个监测机构进行噪声和油烟监测。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交办问题锦艺城购物中心B区位于中原区棉纺路桐

柏路交叉口向西，属中原区秦岭路街道办事处。锦艺城购
物中心B区 5楼以下为大型商业综合体，面积约 4万平方
米，2012年 12月正式对外运营，目前由郑州佳潮物业公
司进行管理。2016 年为了降低中央空调冷却塔噪音影
响，该公司在 B区 5楼平台上，安装了冷却塔降噪钢结构
及隔音墙体，并委托河南中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现
场噪音检测，出具了噪音检测报告。该商业体内部餐饮有
专用排烟管道并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7月 1日，郑州市中原区行政执法局局长苏保

富，秦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政英、主任吴孝刚及办事处
相关工作人员再次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查，在锦艺城B区濠庭3号楼、4号楼之间平台安装
了中央空调冷却塔 4台，现场存在一定噪音。经过测量，
现场隔音墙体与 2016年整改时施工合同相符合，分别为
96平方米和58平方米。2018年 6月 6日接到相关投诉以
来，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街道办事处牵头，物业公司主导，
对锦艺国际华都濠庭 3、4号楼的居民进行回访，由 33户
业主推选出 12名业主代表，在 6月 13日、6月 15日、6月
26 日分别召开了由区执法局、社区代表、锦艺城商户代
表、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参加的协调会，深入了解业主意见
建议，并根据业主代表的建议，调整中央空调的运行时间，
与专业降噪公司河南地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达成施工协
议，制定了《冷却塔降噪治理方案》，并于 6月 29日至 7月
1日进行了公示。

综上，交办问题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是调整中央空调运行时间。物业公司承诺在降噪

工程完成前将 4台中央空调冷却塔的关机时间由晚上 9
点 30提前至晚上 8点，力争最大限度降低噪音对居民休
息产生的影响。

二是根据业主要求，2018年 7月 2日，郑州市中原区
执法局委托第三方专业公司郑州德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对现场噪音进行了施工前入户测评，噪音检测报告显示存

在噪音超标现象。2018年 7月 3日，中原区执法局委托第
三方专业公司郑州德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选取巴奴火锅
油烟排放点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数值在规定范围值以内。

三是锦艺城物业公司已与河南地阳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签订施工合同，7月 6日开始施工。通过在顶部加装声
屏障等方式进一步采取降噪措施，有效降低冷却塔运行噪
音。工程拟投入约60万元，预计8月 3日前完工。施工过
程全程接受业主监督，并根据业主需求随时调整方案。

预计工期时间节点如下：施工进场材料2018年 7月 6
日~2018 年 7 月 8 日；基础构件安装 2018 年 7 月 6 日~
2018年 7月 16日；声音屏障隔音板主材订货 2018年 7月
6日~2018年 7月 21日；主材安装调试2018年 7月 21日~
2018年 8月 3日；验收整改 2018年 8月 4日~2018年 8月
5日。

问责情况：
已转交纪委、监委进入调查程序。

【三】
郑州市中原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80055

反映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锦艺濠庭小区 3 号楼和 4 号楼风

机噪声扰民问题，反映多次未解决。要求物业公司认真整
改，但是聘请的第三方机构是被国家安全局通报批评过，
佳潮物业降噪方案一直在拖延，求助。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交办问题锦艺城购物中心B区位于郑州市中原区棉

纺路桐柏路交叉口向西，属中原区秦岭路街道办事处。锦
艺城购物中心B区 5楼以下为大型商业综合体，面积约 4
万平方米，2012年 12月正式对外运营，目前由郑州佳潮
物业公司进行管理。2016年为了降低中央空调冷却塔噪
音影响，该公司在 B区 5楼平台上，安装了冷却塔降噪钢
结构及隔音墙体，并委托河南中测技术检测有限公司进行
了现场噪音检测，出具了噪音检测报告。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7月 1日，郑州市中原区行政执法局局长苏保

富，秦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政英、主任吴孝刚及办事处
相关工作人员再次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

经查，针对“锦艺濠庭小区 3号楼和 4号楼风机噪声
扰民问题，反映多次未解决”问题。锦艺城 B区濠庭 3号
楼、4号楼之间平台安装了中央空调冷却塔4台，现场存在
一定噪音。

针对“聘请的第三方机构是被国家安全局通报批评
过，佳潮物业降噪方案一直在拖延”问题。自2018年 6月
6日接到相关投诉以来，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街道办事处
牵头，物业公司主导，对锦艺国际华都濠庭 3、4号楼的居
民进行回访，由 33户业主推选出 12名业主代表，在 6月
13日、6月 15日、6月 26日分别召开了由区执法局、社区
代表、锦艺城商户代表、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参加的协调
会，深入了解业主意见建议，会上部分业主代表提出在几
家备选公司中存在“某家公司被国家安全局通报批评过”
现象，当即将该公司从备选名单中除去。经充分论证、沟
通后，物业公司与专业降噪公司河南地阳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达成施工协议，制定了《冷却塔降噪治理方案》，并于 6
月 29日至7月 1日进行了公示。

2018年 7月 2日，根据业主要求，郑州市中原区执法
局委托第三方专业公司郑州德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现
场噪音进行了施工前入户测评，噪音检测报告显示存在噪
音超标现象。2018年 7月 6日，河南地阳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开始根据《冷却塔降噪治理方案》进行施工，预计 8月 3
日前完工，施工过程全程接受业主监督，根据业主需求随
时调整方案。

综上，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是调整中央空调运行时间。物业公司承诺在降噪

治理工程完成前将 4台中央空调冷却塔的关机时间由晚
上9点 30提前至晚上8点，力争最大限度降低噪音对居民
休息产生的影响。

二是锦艺城物业公司已与河南地阳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签订施工合同，7月 6日开始施工。通过在顶部加装声
屏障等方式进一步采取降噪措施，有效降低冷却塔运行噪
音。工程拟投入约60万元，预计8月 3日前完工。施工过
程全程接受业主监督，并根据业主需求随时调整方案。

预计工期时间节点如下：
施工进场材料 2018年 7月 6日~2018年 7月 8日；基

础构件安装 2018年 7月 6日~2018年 7月 16日；声音屏
障隔音板主材订货 2018年 7月 6日~2018年 7月 21日；
主材安装调试 2018年 7月 21日~2018年 8月 3日验收整
改2018年 8月 4日~2018年 8月 5日。

问责情况：
已转交纪委、监委进入调查程序。

【四】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80063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金城路中华路交叉口向西路南，有个三

思熟食店，烧煤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三思熟食店《营业执照》登记为：新郑市金城路三思熟

食店，位于新郑市金城路与中华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南
一栋临街门面房，负责人刘志刚。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30日，新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到现场进行调

查。经查，该门店由新郑市金城路三思熟食店和新郑市金
城路田园鲜菜店合租使用。临街前厅由鲜菜店使用，后厅
厨房既用于卤煮熟食也用于门店经营人员用餐使用。

新郑市金城路三思熟食店于 2016 年 8月 30日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方式以煮、卤为主。该店使用瓶
装液化气，安装有油烟净化器，但滤网清理不及时有油
污。店内厨房物品摆放杂乱，卫生脏乱。现场没有发现煤
灶和煤炭（煤球、散煤等）。

新郑市金城路田园鲜菜店有《营业执照》，以经营蔬
菜、副食为主，店内物品摆放杂乱，卫生脏乱，现场已要求
饭店负责人立即整改。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该店负责人刘志刚认为生意不好，主动到新郑市食

药监局、新郑市工商质监局提出停业申请，注销新郑市金
城路三思熟食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于
2018年 7月 1日下午，注销完毕，并更换门头。

2.新郑市将继续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巡查监管，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

问责情况：
无。

【五】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80073

反映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玉凤路与郑汴路交叉口向南 500 米，升

龙凤凰城小区 B 区 1 号楼门面房有两家饭店，烟囱正对居
民楼，油烟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交办问题升龙凤凰城小区B区共 6栋楼，其中 1栋为

写字楼，5栋为住宅区。1号楼是由河南捷宏置业有限公
司开发，2011年 7月份入住，总 336户，共 2个单元，1至 3
层为商铺，4至 31层为住户。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30日，郑州市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金水区工商质监局凤凰台工商质监所、郑州市金水
区执法局凤凰台执法中队等有关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调
查；现场未发现两家饭店，执法人员向小区物业公司核实
也未发现现场有饭店。

2018年 7月 2日，郑州市金水区执法局凤凰台执法中
队执法人员到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核实，查询该地是否有
登记注册的饭店场所。经核实，投诉所述的升龙凤凰城小
区B区 1号楼门面房有两家饭店并不存在，因此更不存在
烟囱正对居民楼的问题。

综上，该交办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下一步，郑州市金水区执法局凤凰台执法中队将联合

社区加大排查力度，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
理解决。

问责情况：
无。

【六】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80078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双桥办事处，将前庄王村征迁过程中的建

筑垃圾全部掩埋到可耕地里，占用了几十亩可耕地挖成大
坑，上面盖有黄土。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前庄王村位于长椿路与北四环交叉口东南，已于

2013年 12月拆除完毕，共占地 1300亩，经核实征迁原址
已建有长椿路、保通路、雪松路、高速林带、庄王安置区、郑
州市第十五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共占地 1245亩），剩余
55亩农用地未征收。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30日，前庄王村委会主任、双桥办事处、环保所等

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已征收范围内土地平整，四
周设置围挡，已全部开工建设，现场未发现有掩埋建筑垃
圾的情况。剩余55亩农用地内未发现掩埋建筑垃圾的情
况。

综上所述，该反映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反映问题，郑州高新区安排部署工作人员不定时

对该处进行巡查，确保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问责情况：
无。

【七】
郑州市荥阳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80081

反映情况：

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上湾村福田城业主反映该处要
建垃圾焚烧厂，投诉人希望中央督察组亲自去现场调查，
不要再转办给地方的城市管理局。投诉人要求业主参与
论证会。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郑州市按照《“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规划》（国办发〔2012〕23号）提出的“土地资源短
缺、人口基数大的城市，要减少原生生活垃圾填埋量，优先
采用焚烧处理技术”要求，2014年启动了郑州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工作，经过在全市统筹布局、
科学规划，计划在荥阳市贾峪镇上湾村建设一座日处理能
力约 40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主要处理荥阳市、
上街区、郑州西部城区等区域的生活垃圾。

项目计划采用机械炉排炉处理技术，该工艺是目前世
界上成熟的垃圾焚烧发电处理工艺，将垃圾作为燃料送入
炉膛内进行燃烧，释放出热能并转化为高温的燃烧气和性
质稳定的炉渣。炉渣进行综合利用，余热锅炉以水为工质
吸收高温烟气中的热量，产生蒸汽供汽轮发电机组发电，
最终形成电力能源。

烟气处理拟选用当前国际先进的“SNCR+半干法+
干法＋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湿法+SCR”组合烟气净
化工艺，烟气排放标准优于国家《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GB18485-2014）和欧盟2010的标准，为国内同类
项目中严格的烟气排放标准，在国际处于领先水平，确保
环保达标，人民群众身心得到充分保障。

（二）进展情况
1.选址工作。
2015年 4月 2日，郑州市政府召开规划联审联批会，

审议通过项目选址方案，要求“优先抓紧推进荥阳市南部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工作”。

2016年 6月 29日，荥阳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召开会议
审议项目选址，要求“在确定其选址范围不涉及煤矿采空
区的情况下可同意其选址”。

2017年 7月 25日，郑州市规划局组织召开郑州西部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规划论证报告专家评审，原则同
意该规划选址。

2017年 11月 3日，郑州市政府召开规划联审联批会
审议通过了项目选址规划。

2.环评工作。项目目前正处于环评阶段。
二、现场调查情况
1.环境防护距离问题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建城〔2016〕227号）、《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环办环
评〔2018〕20号）等文件规定：“环境防护距离不小于 300
米。”该项目规划选址位置距离洞林湖片区超过 3000米，
符合国家关于环境防护距离的要求。

2.项目公开情况。2018年 3月 30日，荥阳市政府在
官网上发布《关于拟在贾峪镇规划建设郑州（西部）环保能
源工程的公告》，4月 28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官网发布
《郑州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情况说明》。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中涉及西部项目的问题
从 6月 22日起已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回头看”专栏进行公示。

3.郑州市城管委是郑州市垃圾处理的行业主管单位，
项目将严格按照“政府主导、公众参与、依法合规、有序推
进”的原则，在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全面落实政府监管、
公众监督、企业自律、第三方监测的“四层监管模式”，确保
维护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综上，该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依法合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待群众外出考

察工作整体结束后，适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法定程序
进行环评公示、公众参与等工作。

2.通过报纸、电视台、网络等各个渠道加强正面宣传
引导，消除民众对垃圾焚烧发电误解，争取民众理解和支
持。

3.下一步将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建城〔2016〕
227号）的精神，“努力让垃圾焚烧设施与居民、社区形成
利益共同体。变‘邻避效应’为‘邻利效益’，实现共享发
展”。

问责情况：
无。

【八】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80084

反映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同乐路与卫生路口东南角，每天晚上 6

点左右都有 3 辆小型的三轮垃圾车拉生活垃圾，污水直接
流到人行道上，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交办问题中提到的“3辆小型三轮垃圾车”为郑州市

金水区城管局道路清扫公司南石所的垃圾清运车辆。该
车辆为社区生活垃圾转运车，归属于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
街道办事处，其中两辆为新置换的密闭车辆，编号分别为
经办 003、经办 032，另外一辆为非密闭社区生活垃圾转
运车，编号为 620，主要收集周边道路的垃圾及路边果皮
箱内的垃圾，收集后送到同乐路环卫中转站。


